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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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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信息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家奇、赵自雄、郭青、王松旺、赵嘉、郑环、徐勇、张良、邰振赢、徐贵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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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成熟度的评估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以县（区）为最

小评估单元，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工作智慧化水平进行综合量化评估或评价，不同分级水平的区域智

慧化平均量化评估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慧化  intellectualization 

由现代信息技术（通信与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行业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的针对

某一个业务活动的信息化应用。 

 

成熟度  maturity 

事物或行为发展的完善程度。 

 

传染病智慧监测预警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and early warn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业务数字化为基础，智能化赋能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业务活动。 

 

主数据  master data 

在传染病监测预警业务活动中，关于关键业务实体的最核心、最关键的数据。 

 

主题数据  subject-oriented data 

围绕特定主题或业务领域组织的数据集合。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ID:个人身份标识号码（Identity）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5 评估指标体系结构 

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结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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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结构 

6 评估指标 

智慧化战略与组织 

6.1.1 发展战略 

6.1.1.1 顶层设计 

指标含义：总体规划设计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建设应用。 

指标说明：智慧化/信息化相关的区域/机构/业务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执行、考核、优化情况，

信息基础架构的集约、统筹情况。 

6.1.1.2 信息化重视程度 

指标含义：机构、个人对信息化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指标说明：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和管理情况，本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主要业务负

责人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和管理情况。 

6.1.2 资源保障 

6.1.2.1 机构设置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作业机构及信息化部门设置与协同机制。 

指标说明：传染病监测预警作业机构设置情况和信息化机构设置情况及其协同机制。 

6.1.2.2 人员配置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化人员和岗位设置。 

指标说明：信息化专职人员数量，信息化专业人员新技术技能掌握情况，面向传染病监测预警和信

息化专业人员的信息技术培训开展情况。 

6.1.2.3 资金投入 

指标含义：用于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信息化的资金数量。 

指标说明：自动化、智能化设备投入的资金数量，信息化应用软件、数据资源建设与运维资金投入

情况。 

6.1.3 基础设施 

6.1.3.1 信息平台 

指标含义：用于支撑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运行的信息平台。 

指标说明：信息平台包括统一的应用底座、数据底座和安全密码底座，应具备数据同步与共享交换

的接口功能，以及数据中心应用云计算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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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专用网络 

指标含义：采集和传输传染病监测预警数据的网络。 

指标说明：电子政务外网、卫生专网和疾病预防控制虚拟专网融合应用情况。 

6.1.3.3 安全终端 

指标含义：安全终端建设应用。 

指标说明：云桌面、云终端建设和使用情况。 

6.1.4 标准规范 

6.1.4.1 数据标准 

指标含义：建设或使用传染病监测预警有关的数据标准。 

指标说明：数据采集、分析、交换的标准建设与应用情况。 

6.1.4.2 业务规范 

指标含义：业务流程、规则和信息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指标说明：业务流程规范化情况和信息管理规范化情况。 

6.1.4.3 技术规范 

指标含义：信息技术应用的规范化水平。 

指标说明：技术指南、操作规程、复核验证等信息技术应用环节的规范化情况。 

6.1.5 网络安全 

6.1.5.1 网络安全防护 

指标含义：网络安全防护水平。 

指标说明：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备案情况，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通过情况，密码应用安全性

评估情况。 

6.1.5.2 数据安全防护 

指标含义：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指标说明：数据采集阶段、数据传输阶段、数据存储阶段、数据处理阶段、数据交换阶段、数据销

毁阶段的数据安全保护情况。 

6.1.5.3 隐私保护 

指标含义：在保护个人隐私数据上采取的措施。 

指标说明：用户身份认证、用户授权、隐私数据加密、隐私数据脱敏情况。 

业务流程与管理智慧化 

6.2.1 多源数据融合 

6.2.1.1 业务过程 

指标含义：监测数据的关联融合。 

指标说明：以个人主索引为唯一标识码的监测数据关联融合，或者以个人ID为唯一标识码，实现症

候群监测、病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病原检测数据的关联融合。 

6.2.1.2 技术手段 

指标含义：多渠道、多源数据采集汇聚的主要技术手段。 

指标说明：基于信息平台和一定规则、模型和方法或者人工干预的线下或者在线数据融合情况。 

6.2.2 主动疫情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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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临床症状感知 

指标含义：通过临床症候群监测主动发现异常。 

指标说明：利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自动采集临床症候群信息与应用情况。 

6.2.2.2 病原变异感知 

指标含义：通过多渠道病原病媒监测主动发现异常。 

指标说明：采集和管理病原病媒变异信息的来源，病原病媒变异信息互联互通的覆盖范围，与传染

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交换病原病媒变异信息的情况。 

6.2.2.3 疫情态势感知 

指标含义：通过病例报告、突发事件报告发现聚集性病例和异常病例。 

指标说明：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情况。 

6.2.2.4 舆情态势识别 

指标含义：通过互联网公开来源信息监测等渠道主动发现异常。 

指标说明：应用舆情监测系统情况，舆情信息汇总分析情况，异常舆情信息预警情况。 

6.2.3 动态风险评估 

6.2.3.1 流行情况 

指标含义：使用信息系统、分析工具和模型分析数据的情况。 

指标说明：应用数据分析技术、工具、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对疫情流行情

况、防控资源、处置能力进行多维度描述性分析、动态评估、趋势预测。 

6.2.3.2 防控效果 

指标含义：应用多源融合数据，对疫情防控的政策和实施干预措施的效果等做出阶段性评估。 

指标说明：人工评估，通过专项调查评估，或者基于信息系统和多源数据的评估。 

6.2.4 智慧预警触发 

6.2.4.1 预警模型 

指标含义：基于动态风险评估建立的相应预警规则和算法。 

指标说明：使用单病例预警模型、时空聚集性预警模型、传播动力学预警模型、大数据预警模型，

或者使用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预警模型。 

6.2.4.2 预警阈值 

指标含义：设立预警阈值，并进行有效性验证。 

指标说明：基于预警阈值自动触发预警情况。 

6.2.4.3 预警分级 

指标含义：根据风险分级分类标准实现动态分级预警。 

指标说明：建立按病种或按传播途径的传染病预警分级标准情况，根据预警阈值自动分类分级情况。 

6.2.4.4 预警核实 

指标含义：预警信号核实情况。 

指标说明：以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评价，计算方法为：（一定时期内自动触发的预警中验证符

合数/同时期自动触发的预警数）×100%。 

6.2.5 实时信息反馈 

6.2.5.1 反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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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反馈对象。 

指标说明：可灵活选择接受反馈信息的区域、机构和人员情况。 

6.2.5.2 反馈流程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反馈流程。 

指标说明：建立反馈流程，支持定制反馈流程，支持对信息反馈过程的监控。 

6.2.5.3 反馈内容 

指标含义：监测预警信息反馈内容。 

指标说明：自动形成反馈信息，支持基于模板形成反馈内容，支持配置接受反馈信息的规则。 

6.2.6 业务协同管理 

6.2.6.1 医防协同 

指标含义：区域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病原检测机构业务协同管理情况。 

指标说明：临床诊疗信息、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病原检测结果、随访管理信息、预防接种信息的交

互应用情况。 

6.2.6.2 上下协同 

指标含义：省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与国家级系统实现主数据和主题数据同步、监测业

务联动的协同管理情况。传染病监测相关部门利用统一政务信息平台实现监测数据共享与信息通报运

行情况。 

指标说明：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与国家信息平台数据联通情

况，医疗机构源头采集数据，区域传染病监测信息系统与国家平台同步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监测信息的

情况。 

6.2.6.3 部门协同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相关部门利用统一政务信息平台实现监测数据共享与信息通报运行情况。 

指标说明：应急状态或者常态下，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互相通报信息。 

智慧化成效 

6.3.1 完整性 

6.3.1.1 业务覆盖水平 

指标含义：信息系统覆盖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业务领域。 

指标说明：覆盖重点关注的传染病（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肺炭疽等），重大传染病（艾

滋病、肺结核、乙型病毒性肝炎、血吸虫病以及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新发再

发传染病（脊髓灰质炎、麻疹、风疹等），易暴发流行的常见多发传染病的情况。 

6.3.1.2 监测机构覆盖水平 

指标含义：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应用覆盖本区域各级各类传染病监测机构的情况。 

指标说明：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覆盖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病原检测机构的情况。 

6.3.2 准确性 

6.3.2.1 监测有效性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的成效。 

指标说明：监测发现的异常病例中真实病例的比例，预警信号中真实暴发或流行的比例，真实病例

中通过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主动发现的比例，真实暴发或流行事件中通过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主动预

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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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目标一致性 

指标含义：承担监测预警任务的各相关单位，对监测预警触发的目标一致性情况。 

    指标说明：（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率+病例的病原检测率+病例的流调覆盖率+随访到位率）/4。 

6.3.3 时效性 

6.3.3.1 实时可及性 

指标含义：在一定时间内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信息反馈的能力。 

    指标说明：从病例诊断或发现异常至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获得信息的时间。 

6.3.3.2 限时符合性 

指标含义：符合监测信息采集、报告、预警、反馈规定时限要求的情况。 

指标说明：甲类和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在诊断2h内报告的所占比例；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

病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在诊断后24h内报告的所占比例；甲类和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病人或疑似病人以及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的报告信息，于2h内通过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

警前置软件完成信息确认上报的所占比例；乙、丙类传染病，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核对无误后，于

24h内通过网络完成确认的所占比例；实行专病报告管理的传染病由相应的专病管理机构或部门对报告

的病例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传染病报告卡信息有误或排除病例时，在24h内订正的所占比例；通过多渠

道病原监测病原分型汇聚数据侦测病原变异时间小于24h的比例。 

6.3.3.3 定时完整性 

指标含义：采集或者交换数据的完整性。 

    指标说明：计算方法为：（按规定时点实际采集或交换数据数量/应采集或交换数据数量）×100%。 

6.3.4 可用性 

6.3.4.1 灵活性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应用的灵活性。 

指标说明：指信息系统应用的灵活程度，包括基础标准编码是否可按需维护，系统功能是否可扩展，

系统流程是否可定制，系统是否具备灵活的数据接口等。 

6.3.4.2 易用性 

指标含义：传染病监测信息系统使用方便易用。 

    指标说明：附系统操作手册，可不经专业培训直接使用。 

7 成熟度评分方法 

本文件给出了成熟度评估得分计算方法，三级评估指标的权重、一级和二级评估指标的组合权重，

全部三级指标的评分项及评分方法，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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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传染病监测预警智慧化成熟度评分指南 

 

A.1 成熟度评估得分计算方法 

成熟度评估得分按以下公式计算： 

A =∑((
1

𝑛
∑ 𝑋

𝑛

1
) × 𝛾 × 𝛽 × 𝛼) 

式中： 

A——成熟度评估得分； 

X——三级指标的每个评分项得分（计算方法见表A.2、表A.3和表A.4）； 

n——三级指标的评分项个数（见表A.2、表A.3和表A.4）； 

γ——三级指标权重（见表A.1）； 

β——二级指标权重（见表A.1）； 

α——一级指标权重（见表A.1）。 

A.2 评估指标权重 

根据传染病监测预警业务特点，给出评估指标的推荐权重如表A.1所示。 

表A.1 评估指标的推荐权重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智慧化战略

与组织 
31.70% 

发展战略 20.82% 
顶层设计 50.00% 

信息化重视程度 50.00% 

资源保障 20.82% 

机构设置 31.82% 

人员配置 31.82% 

资金投入 36.36% 

基础设施 18.93% 

信息平台 36.67% 

专用网络 31.66% 

安全终端 31.67% 

标准规范 19.87% 

数据标准 38.10% 

业务规范 31.74% 

技术规范 30.16% 

网络安全 19.56% 

网络安全防护 32.26% 

数据安全防护 33.87% 

隐私保护 33.87% 

业务流程与

管理 

智慧化 

36.60% 

多源数据融合 18.58% 
业务过程 50.00% 

技术手段 50.00% 

主动疫情感知 16.94% 

临床症状感知 24.19% 

病原变异感知 24.19% 

疫情态势感知 25.81% 

舆情态势识别 25.81% 

动态风险评估 15.57% 
流行情况 52.63% 

防控效果 47.37% 

智慧预警触发 15.03% 
预警模型 25.45% 

预警阈值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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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分级 23.64% 

预警核实 25.46% 

实时信息反馈 14.48% 

反馈对象 35.84% 

反馈流程 32.08% 

反馈内容 32.08% 

业务协同管理 19.40% 

医防协同 35.21% 

上下协同 33.80% 

部门协同 30.99% 

智慧化 

成效 
31.70% 

完整性 25.55% 
业务覆盖水平 45.68% 

监测机构覆盖水平 54.32% 

准确性 25.87% 
监测有效性 56.10% 

目标一致性 43.90% 

时效性 24.61% 

实时可及性 34.62% 

限时符合性 33.33% 

定时完整性 32.05% 

可用性 23.97% 
灵活性 48.68% 

易用性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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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 

表A.2给出了一级指标“智慧化战略与组织”的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表A.3给出了一级指标“业务流程与管理智慧化”的三级指标评分

项及评分方法，表A.4给出了一级指标“智慧化成效”的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 

表 A.2 “智慧化战略与组织”的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项 评分等级 评分方法 分数计算方法 

发展战略 

顶层设计 

信息化 

规划 

a）未制定信息化发展规划； 

b）起草过程中，暂未发布发展规划； 

c）制定了年度发展规划； 

d）制定了短期（1-2 年）发展规划或方案； 

e）制定了中期（3-5 年）发展规划； 

f）制定了长期（10 年以上）发展规划 

以正式印发

规划或方案

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d”

“e”“f”，分别得 0 分、20 分、

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信息总体 

架构 

a）本单位无信息架构设计； 

b）本单位统一信息基础架构设计； 

c）本区域统筹信息基础架构设计 

以出具总体

架构相关架

构图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分

别得 0 分、60 分、100 分 

规划实施评

估 

a）未制定信息化绩效考核评估方案； 

b）本单位制定信息化绩效考核评估方案； 

c）本区域制定信息化绩效考核评估方案； 

d）本单位和区域均制定信息化绩效考核评估方案 

以正式印发

评估方案为

准 

评分等级为“a”“b”“c”“d”，

分别得 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信息化重

视程度 

重视程度 

a）未明确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 

b）明确信息化部门的分管领导； 

c）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信息化工作； 

d）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明确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 

e）卫生行政部门明确分管信息化工作的领导，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要

负责人负责信息化工作； 

f）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要负责人分管信息化工作 

以正式印发

的工作分工

文件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d”

“e”“f”，分别得 0 分、20 分、

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信息化引领

（业务管理

办公自动

化） 

a）未实现公文自动流转； 

b）实现固定办公地点公文流转自动化； 

c）实现多点办公公文流转自动化； 

d）实现移动办公公文流转自动化 

出具公文流

转自动化系

统相关功能

截屏 

评分等级为“a” “b” “c” “d”，分别

得 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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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引领

（监测预警

工作数字

化） 

a）纸质填报、录入监测数据； 

b）人工采集和填报监测数据； 

c）实现通过移动终端设备采集疫情报告、流调溯源、随访管理、人群

筛查数据； 

d）实现症状、病例、病原监测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e）动态构建监测预警数据库，实现基于数字化的统计分析； 

f）实现基于统一的数据底座的传染病监测预警全流程业务活动（数据采

集、数据管理、分析应用）数字化 

以相关信息

系统功能实

现的截屏为

准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

60 分、80 分、100 分 

资源保障 

机构设置 

机构设置 

a）本单位未设置专门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作业部门或信息部门； 

b）信息部门合并传染病监测预警部门； 

c）信息部门承担传染病监测预警工作； 

d）本单位信息部门独立设置，但传染病监测预警作业部门未独立设

置； 

e）本单位独立设置传染病监测预警作业部门和信息部门 

以本单位“三

定”方案为准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

100 分 

协同机制 

a）执行上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工作文件要求，按需要求各监测相关

机构不定期提交监测数据； 

b）执行上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工作文件要求，明确监测预警各相关

机构定期向监测预警信息系统交换监测数据，并对监测预警交换数据不

定期开展考核； 

c）执行上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工作文件要求，明确监测预警各相关

机构的工作职责与一体化工作任务，针对个案实现医疗机构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监测业务协同，并对监测预警工作不定期开展考核； 

d）印发文件，明确本区域工作要求或执行上级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要

求，明确监测预警各相关机构的工作职责与一体化工作任务，针对个案

实现在线实时监测业务的协同，并对监测预警工作定期开展考核； 

e）制定本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工作规范，明确监测预警各相关机构的

工作职责与一体化工作任务，针对个案实现在线实时监测业务的协同

（病例、病原、流行病学调查），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工作考核 

以正式印发

文件为准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人员配置 人员占比 

传染病监测预警专业人员数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a）大于 2%； 

b）大于 4%； 

c）大于 6%； 

d）大于 8%； 

e）大于 10% 

信息部门专业人员数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a）大于 2%； 

b）大于 4%； 

疾病预防控

制综合管理

信息系统、调

查问卷 

传染病监测预警专业人员数占本

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评分

等级为“a” “b” “c” “d” “e”，分别

得 0 分、10 分、20 分、40 分、50

分；信息部门专业人员数占本单

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评分等

级为“a” “b” “c” “d” “e”，分别得

0 分、10 分、20 分、40 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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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大于 6%； 

d）大于 8%； 

e）大于 10% 

专业技能 

本区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目前应用的工具软件 

a）2 种； 

b）3 种； 

c）4 种； 

d）5 种； 

e）6 种及以上 

调查问卷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技术培训 

在职信息化相关学位培养人次数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a）大于 2%； 

b）大于 4%； 

c）大于 6%； 

d）大于 8%； 

e）大于 10% 

每年参与信息技术相关培训人次数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a）大于 2%； 

b）大于 4%； 

c）大于 6%； 

d）大于 8%； 

e）大于 10% 

单位批准参

加在职信息

化相关学位

培养文件； 

获得培训结

业证书（或参

加培训的请

示、出差审

批、出差证

明、继续教育

学分证书） 

在职信息化相关学位培养人次数

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10 分、20 分、40 分、

50 分；每年参与信息技术相关培

训人次数占本单位专业人员总数

的比例，评分等级为“a” “b” “c” 

“d” “e”，分别得 0 分、10 分、20

分、40 分、50 分 

资金投入 信息化投入 

年度信息化工作经费占单位年度总工作经费的比例 

a）小于 1%； 

b）大于等于 1%； 

c）大于等于 5%； 

d）大于等于 10%； 

e）大于等于 15% 

提供采购合

同和经费预

算批复文件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基础设施 信息平台 集约化 

a）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独立建设，各部门分散使用；   

b）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独立建设，各部门统一使用；   

c）县（区）统筹政务云建设，按需申请使用计算存储资源； 

d）市统筹政务云建设，按需申请使用计算存储资源； 

e）省统筹政务云建设，按需申请使用计算存储资源 

建设项目批

复文件及相

关文档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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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 

a）县（区）统筹建设数据中心； 

b）市统筹建设数据中心； 

c）省统筹建设区域数据中心，统一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云； 

d）省统筹建设区域数据中心，信息基础设施统一纳入健康云建设； 

e）省统筹建设区域数据中心，信息基础设施统一纳入政务云，全省统

一建设并实现实时动态更新，支持传染病监测预警的动态匹配应用 

数据中心建

设项目批复

文件和相关

文档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疾病预防控

制云或云分

区 

a）无云化数据中心建设； 

b）本市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云或云分区； 

c）本省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云或云分区，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云平台实

现一体化集成； 

d）本省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云或云分区，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云平台实

现一体化集成；计算和存贮纳入全国统一疾病预防控制云资源池； 

e）本省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云或云分区，与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云平台实

现一体化集成；计算和存贮纳入全国统一疾病预防控制云资源池；资源

调度、分配、监控实现全国“一网统管” 

提供疾病预

防控制云建

设项目批复

文件及初步

设计文档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数据集成 

a）通过国家数据交换接口，实现部分医疗机构的病例报告数据交换与

同步； 

b）通过国家数据交换接口，实现区域全部哨点医院病例报告数据交换

与同步； 

c）通过国家数据交换接口，实现区域全部哨点医院病例报告、症状监

测数据的交换与同步； 

d）通过国家数据交换接口，实现全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相关数据的自

动交换与同步； 

e）通过调用国家 API 接口，实现无缝数据集成（即全国一套数据，一

数一源） 

以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交换

平台年度维

护的辖区医

疗机构总数

为和实际数

据交换情况

准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专用网络 多网融合 

a）仅有虚拟专网覆盖； 

b）本区域卫生专网（专线）或政务外网覆盖传染病监测预警机构，并

与互联网安全隔离； 

c）本区域各级各类传染病监测机构实现虚拟专用网络与政务外网融合

应用，并与互联网安全隔离； 

d）本区域卫生专网（专线）与政务外网融合，并与互联网安全隔离； 

e）本区域卫生专网（专线）、虚拟专用网络与政务外网融合应用，并

与互联网安全隔离 

提供网络拓

扑图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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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网覆盖 

本区域专网覆盖的医疗机构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数、病原检测机构数

占医疗机构总数的比例 

a）小于 20%； 

b）大于等于 20%； 

c）大于等于 40%； 

d）大于等于 60%； 

e）大于等于 80%； 

f）100% 

信息系统机

构编码、调查

问卷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

60 分、80 分、100 分 

安全终端 安全终端 

云桌面、云终端建设和使用情况 

a）覆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部分使用敏感数据的用户； 

b）覆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所有使用敏感数据的用户； 

c）覆盖所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部分医疗机构使用敏感数据的用户； 

d）覆盖所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使用敏感数据的用户； 

e）覆盖辖区所有使用敏感数据的用户 

提供云桌面、

云终端管理

系统相关截

图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标准规范 

数据标准 数据标准 

传染病监测预警数据集与值域代码应用情况 

a）使用地方监测数据集标准； 

b）仅法定传染病监测符合国家监测数据集标准； 

c）法定传染病监测、病原（病媒）、流行病学调查符合国家监测数据

集标准； 

d）采集数据满足国家基本数据集标准，数据元值域代码应用符合国家

数据交换标准； 

e）采集数据在国家基本数据集基础上适当扩展满足地方应用需求的数

据集，数据元值域代码符合国家数据交换标准 

数据标准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业务规范 

数据治理规

程 

a）仅有数据定时传输流程； 

b）有监测数据采集报告流程； 

c）有监测数据自动采集交换流程； 

d）有完善的监测数据全周期质控规范； 

e）有完善的监测数据治理操作规程 

系统截图展

示或工作规

范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业务管理规

范 

a）执行本单位监测预警业务工作方案； 

b）执行本市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业务工作方案； 

c）执行本省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业务工作方案； 

d）符合国家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业务工作方案、规范； 

e）符合国家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一体化业务工作方案、规范 

提供正式发

布的工作方

案和规范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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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规

范 

a）执行本单位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工作方案； 

b）执行本市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工作方案； 

c）执行本省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工作方案； 

d）符合国家统一要求的监测信息管理工作方案、规范； 

e）符合国家统一要求的监测预警信息管理工作方案、规范 

提供正式发

布的工作方

案和规范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技术规范 

集成技术规

范 

a）无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b）临时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 

c）调用全区域统一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用区域集成接口软

件开发工具包（SDK）开发应用集成； 

d）调用全市统一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用市级集成接口软件

开发工具包（SDK）开发应用集成； 

e）调用全省统一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用省级集成接口软件

开发工具包（SDK）开发应用集成； 

f）调用全国统一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使用国家集成接口软件

开发工具包（SDK）开发应用集成 

系统展示 

评分等级为“a”“b”“c”“d”

“e”“f”，分别得 0 分、20 分、

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交换接口技

术规范 

a）未制定数据交换接口规范； 

b）医疗机构自行制定数据交换接口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c）本地区自行制定医疗机构数据接口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d）制定符合省统筹要求的数据交换接口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e）制定符合国家数据交换接口要求的医疗机构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f）制定符合国家数据交换接口要求的操作规范和技术规范 

提供正式发

布的技术规

范 

评分等级为“a”“b”“c”“d”

“e”“f”，分别得 0 分、20 分、

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防护 
等级保护 

a）未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或测评不合格； 

b）完成网络安全等保自查整改； 

c）完成网络安全二级等保测评； 

d）完成网络安全三级等保测评 

网络安全等

级保护测评

报告 

评分等级为“a” “b” “c” “d”，分别

得 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数据安全

防护 
密码保护 

a）未开展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 

b）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合格； 

c）有安全、完善的数据库备份措施； 

d）具有数据故障恢复措施； 

e）数据传输、存储、应用加密处理，关键数据可追溯 

密码应用安

全性评估报

告及相关技

术措施的功

能实现截屏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隐私保护 

隐私信息传

输、存储、

使用 

a）提供数据访问警示服务； 

b）对个人健康档案关键信息脱敏处理； 

c）提供个人健康档案关键信息匿名化服务； 

d）对个人档案关键信息加密传输，未加密存储； 

e）对个人档案关键信息加密传输，加密存储和加解密应用 

隐私保护功

能实现的截

屏 

评分等级为“a” “b” “c” “d” “e”，

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80 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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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业务流程与管理智慧化”的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等级 评分方法 分数计算方法 

多 源 数 据

融合 

业务过程 

a）无监测数据关联融合； 

b）部分监测数据关联融合； 

c）以个人身份 ID 为唯一标识码，实现症候群监测+病原检测，或病例报告+流行病学

调查的关联融合； 

d）以个人身份 ID 为唯一标识码，实现症候群监测、病例报告、病原检测的关联融

合； 

e）以个人身份 ID 为唯一标识码，实现症候群监测、病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病原

检测的关联融合； 

f）以个人身份 ID 为唯一标识码，实现症候群监测、病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病原

检测、随访管理的关联融合 

相关功能截屏，

系统/平台需求规

格说明书 

评分等级为“a”“b” “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技术手段 

a）简单的人工离线数据融合； 

b）基于一定规则、模型和方法的离线数据融合； 

c）基于平台的简单在线数据融合，需人工干预； 

d）基于平台和一定规则、模型、方法的数据融合，需人工干预； 

e）基于平台和一定规则、模型、方法的自动数据融合 

相关功能截屏，

平台使用手册 

评分等级为“a”“b” “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主 动 疫 情

感知 

 

临床症状感知 

a）未采集临床症候群信息； 

b）在应急情况下人工采集部分临床症候群信息； 

c）常态化人工采集部分临床症候群信息 

d）常态化人工采集急性呼吸道严重临床症候群、发热伴腹泻、发热伴出血、发热伴

出疹和脑炎脑膜炎等临床症候群信息； 

e）常态化自动采集临床症候群信息； 

f）实时自动采集临床症候群信息 

相关功能截屏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病原变异感知 

a）未采集病原变异信息； 

b）基于单机版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采集管理病原变异信息； 

c）实现单一机构内病原变异信息互联互通； 

d）实现不同机构间病原变异信息互联互通； 

e）与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定时交换病原变异信息； 

f）与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实时交换病原变异信息 

相关功能截屏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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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态势感知 

a）辖区内责任报告单位均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手工报告疫情； 

b）辖区内建成传染病监测系统或具备传染病疫情报告功能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  

c）辖区内传染病监测系统或具备传染病疫情报告功能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覆盖

部分医疗机构； 

d）辖区内传染病监测系统或具备传染病疫情报告功能的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覆盖

全部医疗机构； 

e）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均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实时将

监测信息交换至国家传染病监测信息系统或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传染病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或区域

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功能截屏（b） 

传染病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或区域

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基础编码（c，

d） 

传染病监测预警

信息系统或区域

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需求规格说明

书及功能截屏（e）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舆情态势识别 

a）未开展舆情监测； 

b）无舆情监测系统，专职工作人员收集舆情信息，手工进行汇总分析； 

c）应用舆情监测系统自动抓取相关舆情信息，手工进行汇总分析； 

d）应用舆情监测系统自动抓取相关舆情信息，自动分析并生成舆情监测报告； 

e）应用舆情监测系统自动抓取相关舆情信息，自动分析并可对异常舆情自动预警； 

f）应用舆情监测系统自动抓取相关舆情信息，自动分析，对异常舆情自动预警，并可

将舆情信息及预警信息推送至相关信息平台 

舆 情 分 析 报 告

（b） 

舆情监测系统功

能截图（c-f）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动 态 风 险

评估 

流行情况 

a）人工分析研判； 

b）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实现离线人工分析研判； 

c）应用信息系统辅助人工的固定周期分析研判； 

d）基于信息系统和分析模型的动态分析研判； 

e）基于信息系统和分析模型的实时疫情分析研判 

疫情研判分析报

告、使用工具截

图、信息系统/平

台/模型应用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防控效果 

a）未开展防控效果评价； 

b）人工评价； 

c）通过专项调查评估防控效果； 

d）基于信息系统，通过专项调查评估防控效果； 

e）基于信息系统，综合多源数据动态评估防控效果； 

f）基于信息系统，综合多源数据动态评估防控效果，自动生成报告 

专项调查方案/评

估报告/平台应用

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智 慧 预 警

触发 
预警模型 

a）未开展传染病预警； 

b）使用单病例预警、时空聚集性预警模型； 

c）使用单病例预警、时空聚集性预警模型、传播动力学预警模型； 

预警模型展示截

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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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使用单病例预警、时空聚集性预警模型、传播动力学预警、大数据预警模型； 

e）使用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预警模型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预警阈值 

a）未开展预警； 

b）无阈值，人工判断预警； 

c）可人工制定传染病分级分类触发预警阈值参数，实现人工触发预警； 

d）基于平台，可人工制定传染病分级分类触发预警阈值参数，辅助人工触发预警； 

e）基于平台，可人工制定传染病分级分类触发预警阈值参数，实现自动触发预警； 

f）基于平台，可深度学习优化，自动配置传染病分级分类触发预警阈值参数，并自动

触发预警 

预警阈值功能展

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预警分级 

a）未做预警分级； 

b）人工预警分级； 

c）建立单一病种传染病预警分级标准，并实现辅助人工分级； 

d）建立单一病种传染病预警分级标准，并实现自动分级； 

e）建立单一传播途径传染病预警分级标准，并实现自动分级； 

f）按传播途径建立传染病预警分级标准，并实现根据预警阈值自动分类分级 

预警分级相关标

准，系统/平台展

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预警核实 

a）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0.1%； 

b）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0.5%； 

c）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1%； 

d）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1.5%； 

e）自动触发预警验证符合率≥1.5% 

预警处置报告或

总结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实 时 信 息

反馈 

反馈对象 

a）无反馈； 

b）按上级要求反馈； 

c）定期反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人员； 

d）动态反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人员； 

e）动态反馈对象覆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监测

任务的相关专业人员； 

f）动态信息反馈对象覆盖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人员、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承担监

测任务的相关专业人员、公众 

信息反馈相关报

告、文件；系统/平

台功能演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反馈流程 

a）无反馈流程； 

b）有反馈流程； 

c）有反馈流程，且提供流程定制功能； 

d）有反馈流程，且可定制向不同对象反馈信息的流程； 

e）有反馈流程，且可定制向不同对象反馈信息的流程，并实现信息反馈过程的自动

监控； 

f）有反馈流程，且可定制向不同对象反馈信息的流程，并实现信息反馈过程的自动监

控和信息管理 

系统/平台功能演

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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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内容 

a）人工撰写反馈内容； 

b）利用相关工具，针对不同对象，对反馈内容实现模板化应用； 

c）利用相关工具，针对不同对象，实现对反馈内容的分类选择及接收确认的规则配

置； 

d）基于平台，针对不同对象，对反馈内容实现部分内容分类选择、定向发送及接收

确认的配置； 

e）基于平台，针对不同对象，对反馈内容实现自动分类选择、定向发送及接收确认

的灵活定制 

系统/平台功能演

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业 务 协 同

管理 

医防协同 

a）无临床诊疗信息、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的交互应用； 

b）仅实现临床诊疗信息、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的个案数据交互应用； 

c）人工实现临床诊疗信息、病原检测结果、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的个案数据交互应

用； 

d）基于信息平台实现临床诊疗信息、病原检测结果、流调信息在线交互； 

e）基于信息平台实现临床诊疗信息、病原检测结果、流调信息在线实时交互； 

f）基于信息平台实现临床诊疗信息、病原检测结果、流调信息、随访管理信息在线实

时交互和自动归档 

系统/平台功能演

示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上下协同 

a）仅实现医疗机构传染病网络直报； 

b）实现医疗机构源头采集数据，实现区域信息平台（市县两级和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与国家信息平台监测信息基于文档的数据交换； 

c）实现监测机构源头自动采集数据，实现省统筹区域信息平台（覆盖省本级和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与国家平台通过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同步实时共享和动

态更新监测信息； 

d）实现监测机构源头自动采集数据，省统筹区域信息平台（覆盖省、市、县）与国

家信息平台监测信息同步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 

e）实现监测机构源头自动采集数据，省统筹区域信息平台（覆盖省、市、县、各级

各类监测机构）与国家信息平台同步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监测信息 

源头采集数据的

功能演示截图，

信息系统数据交

换平台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部门协同 

a）仅在应急机制启动情况下，各相关部门按要求相互通报信息； 

b）仅在应急机制启动情况下，各相关部门按需相互通报信息； 

c）各相关部门常态化不定期相互通报信息； 

d）基于各级政务信息平台，实现各相关部门常态化定期相互通报信息； 

e）基于各级政务信息平台，实现各相关部门常态化按日相互通报信息 

数据共享相关文

件，基于平台共

享数据功能演示

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

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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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智慧化成效”的三级指标评分项及评分方法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项 评分等级 评分方法 分数计算方法 

完整性 

业务覆盖水平 

重大（重点）传染病、疫苗可预

防传染病、强力监控传染病、新

发传染病、其他传染病的覆盖情

况 

a）包含 1 类； 

b）包含 2 类； 

c）包含 3 类； 

d）包含 4 类； 

e）都包含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截图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监测机构覆盖

水平 

传染病监测预警系统覆盖的医疗

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病原检测

机构比例 

a）小于 20%； 

b）大于等于 20%； 

c）大于等于 40%； 

d）大于等于 60%； 

e）大于等于 80%； 

f）100% 

以疾病预防控制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准确性 

监测有效性 

漏报率 

a）大于 8%； 

b）大于 7%； 

c）大于 6%； 

d）大于 5%； 

e）小于等于 5% 

以漏报调查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症候群监测提示可能的传染病病

例中确诊病例占比 

a）小于 10%； 

b）小于 20%； 

c）小于 30%； 

d）小于 40%； 

e）大于等于 40% 

以症候群监测系统截图

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目标一致性 

（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率＋病例

的病原检测率＋病例的流调覆盖

率＋随访到位率）/4 

a）小于 0%； 

b）大于等于 50%； 

c）大于等于 60%； 

d）大于等于 70%； 

e）大于等于 80% 

调查问卷，以相关机构调

查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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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性 

实时可及性 

从病例诊断或发现异常至监测预

警系统获得信息的时间 

a）大于等于 30min； 

b）小于 30min； 

c）小于 10min； 

d）小于 5min； 

e）小于 1min 

以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

系统截图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传染病监测数据分析频率 

a）大于 24h； 

b）13-24h； 

c）7-12h； 

d）2-6h； 

e）小于 2h 

以分析报告记录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从产生分析结果到反馈给相关人

员的时间间隔 

a）大于等于 12h； 

b）小于 12h； 

c）小于 2h； 

d）小于 1h； 

e）小于 0.5h 

以反馈报告或自动反馈

的功能截图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限时符合性 

甲类和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在诊断 2h 内报告的所占比例×

50%+乙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

人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

者在诊断后 24h 内报告的所占比

例×50% 

a）小于 60%； 

b）大于等于 60%； 

c）大于等于 70%； 

d）大于等于 80%； 

e）大于等于 90%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传染病报告截图

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甲类和乙类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

病人或疑似病人以及其他传染病

和不明原因疾病暴发的报告信息

于 2h 内通过网络完成三级确认的

所占比例×50%+其他乙、丙类传

染病报告信息，由县级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核对无误后，于 24h 内

通过网络完成确认的所占比例×
50% 

a）小于 60%； 

b）大于等于 60%； 

c）大于等于 70%； 

d）大于等于 80%； 

e）大于等于 90%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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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专病报告管理的传染病由相

应的专病管理机构或部门对报告

的病例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传染

病报告卡信息有误或排除病例时

在 24h 内订正所占的比例 

a）小于 75%； 

b）大于等于 75%； 

c）大于等于 80%； 

d）大于等于 85%； 

e）大于等于 90% 

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

息系统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通过多渠道病原监测病原分型汇

聚数据侦测变异时间小于 24h 的

比例 

a）小于 60%； 

b）大于等于 60%； 

c）大于等于 70%； 

d）大于等于 80%； 

e）大于等于 90% 

以实验室检测报告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定时完整性 
按规定时点实际采集或交换数据/

应采集或交换数据 

a）小于 60%； 

b）大于等于 60%； 

c）大于等于 70%； 

d）大于等于 80%； 

e）大于等于 90% 

以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

系统、区域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信息系统数据交换平台

为准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可用性 

灵活性 
基础编码、数据接口和信息系统

功能可维护性 

a）基础编码不可维护； 

b）基础编码可按需维护； 

c）基础编码可按需维护，系统功能可扩

展； 

d）基础编码可按需维护，系统功能可扩

展，流程可定制； 

e）基础编码可按需维护，系统功能可扩

展，流程可定制，具备灵活的数据接口； 

f）基础编码可按需维护，系统功能可扩

展，流程可定制，具备灵活的数据接口，

数据查询和分析内容可调整 

提供信息系统功能截图 

评分等级为“a”“b”“c” 

“d”“e”“f”，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80

分、100 分 

易用性 信息系统使用培训 

a）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功能均需培训

后使用； 

b）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部分功能需

培训后使用； 

c）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核心功能需培

训使用； 

d）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核心功能可

免培训使用； 

系统应用调查报告 

评分等级为“a”“b”“c” 

“d”“e”，分别得 0 分、20

分、40 分、60 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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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传染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所有功能均可

免培训使用 



WS/T 10040—2025 

23 

参考文献 

[1]  卫生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2006 

[2]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2015年版）》,2015 

 

 

 


